怀来县卫生健康局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操作规范

一、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补助资金
一、政策依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发〔2015〕40 号）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
二、主管部门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补助对象
（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2）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3）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4）年满 60 周岁，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现无子女家庭且符合国家规定的前三个条件，年满50周岁的提前纳入。
四、补助标准
每人 80 元/月，年人均 960 元。
五、办理流程
1. 申请。
（1）户籍证明，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单位或村委会 出具的子女状况证明，近期免冠一寸照片。属于下列情形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992年4月1日《收养法》实施前形成收养事实的，要具备以下条件：收养后户口在一起；有村委会、村计生协会证明；
1992年4月1日至1999年3月31日收养子女的，需提供收养人送养人订立的书面协议或民政部门颁发的收养证；
1999年4月1日以后收养子女的，需提供民政部门颁发的 收养证。与子女解除收养关系的，需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解除收养关系的证明。
（2）子女死亡且曾办理过户籍登记的，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注销户籍的证明，子女死亡但未曾办理户籍登记的， 需提供公安部门或者医院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经乡级计划生育机构核实的死亡证明。
（3）离婚的，需提供离婚证或者离婚判决书，离婚协议书。丧偶的，须提供公安部门或者医院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
2. 审核。本人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张榜公示； 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并公示；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审核，确认并张榜公示；市级、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抽查、复核。
3.审批。审核通过视同审批完成。
4.发放。按年度发放，由金融代理机构年底前发放完毕。



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补助资金
一、政策依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发〔2015〕40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
3.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冀财社【2022】76号）
二、主管部门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补助对象
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女方年满 49周岁；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男方或女方须年满 49周岁；
3. 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
4.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四、补助标准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460 元/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590 元/月、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 520 元/月、二级 390 元/月、三级 260元/月
五、办理流程
1. 申请。
（1）户籍证明，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单位或村委会 出具的子女状况证明， 近期免冠一寸照片。独生子女伤残的， 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等级为三级以上。属于下列情形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992年4月1日《收养法》实施前形成收养事实的，要具备以下条件：收养后户口在一起；有村委会、村计生协会证明;
1992年4月1日至1999年3月31日收养子女的，需提供收养人送养人订立的书面协议或民政部门颁发的收养证；
1999年4月1日以后收养子女的，需提供民政部门颁发的收养证。与子女解除收养关系的，需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解除收养关系的证明。
（2）子女死亡且曾办理过户籍登记的，需提供公安部门出 具的注销户籍的证明，子女死亡但未曾办理户籍登记的，需提供 公安部门或者医院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经乡级计划生育机构核实的死亡证明。
（3）离婚的，需提供离婚证或者离婚判决书， 离婚协议书。 丧偶的，须提供公安部门或者医院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
2.审核。本人提出申请；村（居）民委员会审议；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审核确认；市级、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抽查、复核。
3.审批。审核通过视同审批完成。
4.发放。按年度发放，由金融代理机构年底前发放。





















三、原赤脚“赤脚医生”养老补助资金
一、政策依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13 号）
2.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为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原“ 赤脚医生”养老补助办法的通知（冀卫发〔2016〕14号）
3.怀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怀政办〔2016〕72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卫生健康局
三、补助对象
户籍仍在我省的、1987年12月31日前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并在岗连续服务满 5年以上（含）5 年的乡村医生。
满足上述条件，年满60周岁，按规定领取养老补助。
四、补助标准
原“ 赤脚医生”养老补助采取按工龄补助的形式，原则上服务年限每满一年每月补助20元，最高不超过每月400元。
五、办理流程
1. 申请。
（1）个人申请书一式两份；
（2）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4）原始赤脚医生相关资料（如：个人档案、资格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2. 审核。
（1）申请登记。符合相关条件的原“赤脚医生”，需携带下 列证件资料到所在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审核。各乡镇卫生院完成登记审核工作后，通过审核的名单连同本办法一并在各村镇张榜公示7天。公示结束后将汇总表及上述证件资料复印件一份留存乡镇卫生院，一份上报县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证件原件退还本人。
（2）审核认定。①县认定机构要对所辖乡镇卫生院上报的证件资料逐一认定。认定时应邀请同乡镇5至9名原“赤脚医生”同时参加。②原服务地与现生活地不同的，通过原服务所在地认定。③对被认定人员，要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多种形式，在其原服务地和现生活地进行公示7天，对公示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结果仍需进行公示7天。④公示无异议的予以确认，县认定机构在个人申请表签署意见，县级卫生健康部门代章。⑤认定工作结束后，建立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档案，包括：《申请表》；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个人提交并经乡镇卫生院核实的原始物证材料复印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证人证词及“调查笔录”；其他有关材料。
[bookmark: _GoBack]3.发放。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费由所在县财政部门按年度统一直接发放，由金融代理机构发放。
